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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光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 公告 

中華民國 114 年 6 月 18 日 

新光投信總發字第 1140233 號 

主旨：本公司經理之「新光標普電動車ETF證券投資信託基金」清算內容及分配方式，特此  公告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「新光標普電動車ETF證券投資信託基金」(以下簡稱本基金)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第32條及證

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80條規定辦理。 

二、 終止證券投資信託契約及受益憑證終止上市買賣之申請，分別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4年4

月17日金管證投字第1140339710號函及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114年4月28日臺證上二

字第1140007182號函核准及同意在案，並訂定114年6月10日為本基金清算基準日。 

三、 本基金之清算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於114年6月13日完成清算查核，其結果如下： 

(一) 清算餘額總金額︰新臺幣28,246,586元。 

(二) 本基金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︰1,751,000.00單位。 

(三)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可分配之金額︰新臺幣16.131688元。 

四、 本基金清算餘額之給付，由基金保管機構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114年6月20日依受益

人留存於證券商之證券交割帳戶，以匯款方式給付予受益人，如因退匯或無帳號者則改以掛

號郵寄支票之方式給付予受益人。剩餘財產通知書將另行寄發予受益人。 

五、 特此公告。 


